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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主席, 陳主席: 
 

有關 2月 28日聯席會議議題的意見 
 
根據保險業監理處提供資料，顯示保險公司過去連續 5年在的士保險錄得虧損
達一億三千萬，小巴保險過去連續 4年虧損達四千二百萬。 
有見及此， 本商會建議的士小巴車主應自行制定方法來減少向保險公司進行索
償。 
因此，在求人不如求己的概念下，保險業中介人商會就以上問題提出以下三種

方法： 
 
1) 風險管理 
1. 聘請高質素及有健康態度的司機 
2. 加強培訓司機 
3. 對自己擁有的車輛安全性及性能額外提高 
4. 司機如沒有在限定時間內遭遇交通事件則可退回部份車租(即車主與司機共同
承擔風險) 

5. 加重司機對遇上交通事件, 需要自行負擔的金額 
6. 制定司機守則 

1. 限制每日駕駛時間 
2. 開車前不得飲酒及食藥 
3. 加強健康教育等 

 
2) 強制性持續駕駛課程 
  在香港眾多的專業團體裡，如醫生、律師及我們保險中介人等都規定每年需
要持續進修方可續牌。的士小巴司機要在短時間照顧多名乘客，其責任絕不比

其他專業團體輕。因此需要制定措施要求司機在每兩年要參加一定時數的培訓

課程才可續領牌照，而並不是現在將被停牌才強制接受駕駛改進課程。 
制定培訓課程內容可以包括： 
1. 駕駛態度 
2. 安全意識 
3. 技術改善 



4. 路面知識 
5. 法例重溫 
6. 心理質素 
7. 汽車機械原理 
8. 保險知識 
 
 
雖然執行此強制性持續駕駛課程比較困難，及影響司機的寶貴時間，但在經濟

效益上比保費付出更小。 
重要的是使司機及道路使用者得以更大保障。 
 
3) 專業保險中介人平台 
  香港保險中介人商會制定一些風險管理予的士小巴車主，從而提高對保險公

司的議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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